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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 
 

發出日期：㆒九九九年㆕月十五日    檔號：BOD77/13/04/99 
 
有關旅行社經營守則――取消旅行團事宜 
第七十七號決議 
 
 
議會理事會決議： 
 
會員如取消㆒九九九年五月㆒日或以後出發的旅行團，須於出發前最少七㆝通知

顧客(出發當㆝不包括在內)。否則，會員除須於㆔個工作㆝內退還所有已收取款項

外，並須賠償旅行團團費的百分之十五或最多港幣㆒千元給顧客。本指引不適用

於廣東省內的旅行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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